
一、审计监督权流程图





承办机构：经济责任审计局，开发区审计分局，财政金融审计科、行政事业审计科、农业农村审计科、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审计科、固定资产投资审计科、企业审计科、社会保障审计科、审理科、市投资审计中心
服务电话：0561-3023801
监督电话：0561-3021298
二、指导和监督内审工作流程图


承办机构：内部审计指导监督科
服务电话：0561-3023698
监督电话：0561-3021298
三、核查社会审计机构审计报告流程图


承办机构：经济责任审计局，开发区审计分局，财政金融审计科、行政事业审计科、农业农村审计科、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审计科、固定资产投资审计科、企业审计科、社会保障审计科、市投资审计中心
服务电话：0561-3023801
监督电话：0561-3021298
四、要求报送资料权流程图



承办机构：经济责任审计局，开发区审计分局，财政金融审计科、行政事业审计科、农业农村审计科、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审计科、固定资产投资审计科、企业审计科、社会保障审计科、市投资审计中心
服务电话：0561-3023801
监督电话：0561-3021298
五、审计处理权流程图


承办机构：经济责任审计局，开发区审计分局，财政金融审计科、行政事业审计科、农业农村审计科、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审计科、固定资产投资审计科、企业审计科、社会保障审计科、审理科、市投资审计中心
服务电话：0561-3023801
监督电话：0561-3021298

市审计局根据法律规定、本级党委政府和上级审计机关的要求，编制年度审计项目计划（草案），报局党组会议审定












































市委审计委员会办公室报市委审计委员会审议批准同意后，由市审计局印发实施












































下达审计项目计划















































项目计划执行单位组成审计组、制发审计通知书


















































审计组根据审计工作方案或审计实施方案开展审计或专项审计调查，采取检查、调查、查询等方法，取得审计证据，编制审计记录，审核确认审计目标是否实现









































审计现场结束后，审计组代拟审计报告
























































将审计组审计报告征求被审计对象意见



























































按职能分类各承办科室依照法定程序对审计报告等结论性审计文书进行复核审理






























































提请市审计局审计业务会议审议












































项目计划执行单位修改审计报告等结论性审计文书












































按照审计机关审批流程报请局长或分管局长签发



























































出具审计报告等结论性审计文书






























































跟踪检查被审计单位审计整改情况。被审计单位在审计报告送达之日起90天内，将审计整改情况书面函告市审计局





对被审计单位所执行的上级主管部门有关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规定与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向有关主管部门提出纠正建议



























































对依法应当追究有关人员责任的，向有关主管机关、单位提出给予处分的建议





对依法应当由有关主管机关处理、处罚的，移送有关主管机关；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对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财务收支行为，在法定职权范围内采取处理措施





根据法律法规要求，向政府有关部门通报或者向社会公布审计结果





对内部审计工作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






























































结合项目审计，对内部审计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





市审计局制定和完善内部审计制度，建立健全规范内部审计行为的规章制度





授权内部审计自律组织对内部审计工作进行日常指导和监督





综合法规科编制年度工作计划

































































对核查或审计发现的问题，监督相关单位整改



























































综合法规科将核查社会审计机构相关审计报告工作纳入年度审计项目计划
























































项目计划执行单位根据项目计划组成审计组，制发审计通知书



























































审计组将核查社会审计机构相关审计报告事项纳入审计项目实施方案


















































审计组按照法定程序对社会审计机构出具的相关报告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和执业等情况进行核实和检查








发现社会审计机构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和执业准则等情况，取得审计证据，编制审计工作记录








审计组长审核审计证据、审计工作记录等，起草审计报告、移送处理书






























































提请审计组所在部门复核

































































提请审理部门审核

































































提请审计业务会议审议

































































按照审计机关审批流程报请局长或分管局长签发






























































移送有关主管机关依法追究责任















































项目执行单位组成审计组，制发审计通知书

































































制作并送达报送资料清单，明确提交资料的期限，要求被审计单位提供与审计事项有关的资料





审计人员对被审计单位报送的资料进行确认，取得被审计单位负责人对本单位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书面承诺




































































对拒绝或者拖延提供与审计事项有关的资料，或者提供资料不真实、不完整的，由审计机关责令改正，可以通报批评，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依法追究被审计单位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责任








按照规定管理和使用被审计单位报送的资料





按职能分类各承办科室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制发报送资料通知书

































































在审计实施过程中，发现被审计单位存在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财务收支行为





依照法定程序取得、审核审计证据、审计记录





审计组代拟审计报告








将审计组审计报告征求被审计对象意见








项目计划执行单位代拟审计决定书








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复核、审理








提请市审计局审计业务会议审议








按照审计机关审批流程报请局长或分管局长签发








向被审计单位和有关单位送达审计决定书








按照规定跟踪检查被审计单位审计决定执行情况












